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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二十四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简称香港居民，包括永久性居民和非永久性居民。

　　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为：

　　（一）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

　　（二）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在香港通常居住连续七年以上的中国公民；

　　（三）第（一）、（二）两项所列居民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国籍子女；

　　（四）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持有效旅行证件进入香港、在香港通常居住连续七年以上并以香港为永久居住地的非中国籍的人；

　　（五）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第（四）项所列居民在香港所生的未满二十一周岁的子女；

　　（六）第（一）至（五）项所列居民以外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只在香港有居留权的人。

　　以上居民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居留权和有资格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取得载明其居留权的永久性居民身份证。

　　香港特别行政区非永久性居民为：有资格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取得香港居民身份证，但没有居留权的人。

　　第二十五条　香港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第二十六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第二十七条　香港居民享有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组织和参加工会、罢工的权利和自由。

　　第二十八条　香港居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香港居民不受任意或非法逮捕、拘留、监禁。禁止任意或非法搜查居民的身体、剥夺或限制居民的人身自由。禁止对居民施行酷刑、任意或非法剥夺居民的生命。

　　第二十九条　香港居民的住宅和其他房屋不受侵犯。禁止任意或非法搜查、侵入居民的住宅和其他房屋。














取自“https://zh.wikisource.org/w/index.php?title=Page:State_Council_Gazette_-_1990_-_Issue_07.pdf/12&oldid=2375018”


		分类：	已校对




	





	导航菜单

	
		

	
		个人工具
	

	
		
			未登录
	讨论
	贡献
	创建账号
	登录


		
	



		
			

	
		命名空间
	

	
		
			上一页
	下一页
	页面
	讨论
	图像
	索引


		
	



			

	
	
		简体中文
	
	
		
		

		
	



		

		
			

	
		查看
	

	
		
			阅读
	编辑
	查看历史


		
	



			

	
	
		更多
	
	
		
		

		
	



			

	搜索

	
		
			
			
			
			
		

	




		

	

	

	
		
	

	

	
		导航
	

	
		
			首页
	随机作品
	随机作者
	随机原本
	所有页面


		
	



	

	
		编者
	

	
		
			社群首页
	写字间
	最近更改


		
	




	
		帮助
	

	
		
			帮助
	关于维基文库
	联系我们
	方针与指引
	资助


		
	




	
		工具
	

	
		
			链入页面
	相关更改
	上传文件
	特殊页面
	固定链接
	页面信息
	引用本页
	获取短URL
	下载二维码


		
	




	
		打印/导出
	

	
		
			可打印版
	下载为EPUB
	下载为MOBI
	下载为PDF
	其他格式


		
	



	

	
		其他语言
	

	
		
		

		

	










		 此页面最后编辑于2024年3月18日 (星期一) 11:47。
	本站的全部文字在知识共享 署名-相同方式共享 4.0协议之条款下提供，附加条款亦可能应用。（请参阅使用条款）
在部份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大陆、澳门和台湾，作者精神权（含署名权）永久有效（详情）。

Wikisource®和维基文库标志是维基媒体基金会的注册商标；维基™是维基媒体基金会的商标。
维基媒体基金会是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记的501(c)(3)免税、非营利、慈善机构。




		隐私政策
	关于维基文库
	免责声明
	行为准则
	开发者
	统计
	Cookie声明
	手机版视图



		
	






